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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YJD65-2022-0002

永农〔2022〕22 号

关于印发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有关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：

现将《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永嘉县农业农村局

永嘉县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      永嘉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3 月 29 日

永 嘉 县 农 业 农 村 局

永 嘉 县 交 通 运 输 局

永 嘉 县 财 政 局
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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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实行钱塘江、瓯江、椒江、

甬江、苕溪、运河、飞云江、鳌江等八大流域禁渔期制度的通告》

精神，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逐步压减渔业资源捕捞强度，

消除老旧渔船安全隐患，切实保障渔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实现

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。根据财政部农业农村部《关于实施渔业发

展支持政策 推动渔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41

号）、省农业农村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加强 2022

年钱塘江、瓯江、椒江、甬江、苕溪、运河、飞云江、鳌江等八

大流域禁渔管理的通知》（浙农渔发〔2022〕5 号）、市农业农村

局市公安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《关于做好 2022 年瓯江、飞云江、

鳌江等流域禁渔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温农发〔2022〕12 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决定对我县内陆捕捞渔民“减船转产”

实施经济补助，现制定以下实施方案

一、实施范围

实施范围：永嘉县 2021 年 12 月 31 日省级内陆渔船管理系统

内登记在册，上年度或本年度已通过年审，且《内陆渔业船舶证

书》在有效期内的内陆捕捞渔船。

二、补助要求和标准

（一）补助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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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坚持渔民自愿和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，

渔船所有人签订自愿退出协议，不再从事捕捞业。渔船拆解后，

须由渔业主管部门开具《内陆捕捞渔船拆解、销毁或处理证明》，

并注销渔业船舶登记证书、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检验证书

（或渔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，功率指标由国家收回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
1、减船转产渔船按照渔业船舶登记证书、渔业捕捞许可证、

渔业船舶检验证书（或渔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注明的材质、船长、

渔业生产成本补贴计算的主机功率等参数，根据以下标准予以补

助。

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明细表    单位（万元）

渔 船

材质

渔船主要参数 档次 补助标准 备注

船长≥10 米，主机功率≥11 千瓦 Ⅰ 2

船长≥8 米，主机功率≥9 千瓦 Ⅱ 1.8

木 质

或 玻

璃 钢

材质 船长＜8 米 Ⅲ 1.6

船长≥10 米，主机功率≥11 千瓦 Ⅰ 2.8

船长≥8 米，主机功率≥9 千瓦 Ⅱ 2.5钢质

船长＜8 米 Ⅲ 2.2

船长、主机

功率两项

需同时符

合渔船主

要参数的

要求。

2、为调动渔民减船转产的积极性，对 2022 年申请并完成减

船转产的渔民，对船长和主机功率符合Ⅰ、Ⅱ、Ⅲ档次的渔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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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别给予 0.8 万元、0.5 万元、0.3 万元的额外奖励，2023 年及以

后申请减船转产的渔民，不再享受额外奖励。

3、根据《财政部 农业部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

价补贴政策 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15〕499

号）和《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调整浙江省国

内渔业油价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浙财建〔2016〕14 号）要求，减

船转产补助和渔船拆解工作经费从一般性转移支付下达我县的渔

业油价补贴资金结余部分列支，不足部分从省市渔业统筹资金和

县财政资金中列支。

（三）其他要求

采取具备船舶拆解资质的船舶修造厂拆解或按指定的时间及

地点由渔民自行拆解的方式减船，不作其他转产安排；渔船拆解

经费由政府承担，木质或玻璃钢材质渔船可由渔民提出申请，经

核准后由渔民就近自行拆解，渔船拆解及现场清理等所有费用按

0.15 万元/艘包干；钢质渔船须由具备船舶拆解资质的船舶修造厂

家拆解，渔船拆解及油污清理等所有费用按 0.34 万元/艘包干；被

拆解船舶的残值统一归渔船所有人，并由船主自行负责处理。

三、实施程序

（一）减船申报。每年 4 月 15 日前（2022 年 7 月 31 日前），

渔船所有人提出减船转产申请，签订减船转产协议，并上交渔业

船舶登记证书、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检验证书（或渔业船

舶三合一证书）原件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审核渔业船舶登记证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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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捕捞许可证相关资料，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审核渔业船舶登记

证书相关资料，经核实无误后，收缴渔业船舶渔业捕捞许可证、

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、渔业船舶登记证书，并通知渔船所有人在规

定时间内把待拆解渔船送达符合要求的拆解点拆解。

（二）拆解渔船。参照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海洋捕捞渔

船拆解操作规程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农办渔〔2012〕104 号）要求

进行拆解。县农业农村局按要求收集完整拆解资料并建立档案保

存。

（三）注销证书。渔船拆解完毕后，县农业农村局、县交通

运输局及时按有关规定注销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登记证书、

渔业船舶检验证书（或渔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。

（四）发放补助。按照公开、公平、透明原则和“先减后补”

的方式，在完成渔船拆解并经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逐

级审批的原则，将减船转产补助资金发放给渔船所有人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减船转产工作涉及渔船所有人的生产

生活和基层社会稳定，政策性强，渔民关注度高。各相关乡镇和

街道办事处做好减船转产工作，确保平稳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明确工作职责。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坚持渔民自愿和政

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，渔船所有人自愿提出减船转产申请。有关

街镇负责减船转产政策宣传、材料初审等。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工

作方案制定、组织实施、材料核实、技术服务以及渔船拆解组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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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等工作，县交通运输局负责拆解渔船技术数据核对，县财政

局负责落实资金拨付、资金监督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要切实加强对减船转产补助资金的监

督管理，不得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，防止申报单位和个人弄虚作

假，套取国家补贴资金；对于骗取、截留、挤占、滞留、挪用补

助资金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及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五、附则

实施期限：本文件自2022年4月30日开始实施，有效期至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

附件：1．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自愿减船转产申请表

2．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

3．报废拆解渔船档案资料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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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自愿减船转产申请表
本人            （船舶所有人姓名），自愿将拥有的渔船提前作拆解处理，上缴注销渔业船

舶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、渔业船舶登记证书（或渔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，并要

求申请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专项资金补助。渔船具体资料如下：

姓名
船名

渔船

所有人 身份证

住址 联系电话

渔业船舶证

书编号
  渔船编码  

船龄（年））
 船（米）

 船质  

主机

功率

（千瓦）

 

申请

理由
 

以上填报内容已经本人确认，本人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渔船所有人签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以下为相关部门意见

村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
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镇（街道）意见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

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县渔业行政

主管部门

意见

核对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审核人签名：

年   月   日

分管领导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爩
灪

县
农

业
农

村
局

-1
5868533871 犪



- 8 -

附件 2

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

渔船所有人（姓名）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

为切实减轻渔业捕捞强度，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，实现

渔业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关于印发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永农〔2022〕  号）等规定，甲乙双方就内

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事宜签订协议如下：

一、乙方自愿将其权属所有的浙永渔       号船向甲方申

请作拆解处理并自愿退出捕捞业，同时上缴并注销渔业船舶证书，

功率指标由国家收回。

二、甲方将按照《关于印发永嘉县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中规定的政策给乙方予以补助，其中渔船减船转

产补助经费    元，2022 年拆解额外奖励经费    元，渔船拆

解包干费用    元。

三、本协议书签订后，乙方必须按甲方规定的时间将权属所

有的渔船上交至符合规定的地点拆解，渔船权属必须与渔业船舶

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、渔业船舶登记证书（或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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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相一致。在船舶核准、交接过程中，若存在

替换、冒充等行为的，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必须由乙方承担。

四、在完成渔船拆解并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甲方按专项资金

的拨付要求向乙方支付对应的补助款。

五、乙方在渔船上排后待拆前、拆解半程、拆至只剩下龙骨

时三个环节均须通知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及交通运输局监督人员

到场确认拍照，被拆解船舶的残值统一归乙方所有，并由乙方自

行负责处理。

六、本次减船转产实行一次性补助的单一方式，甲方不再给

乙方作其他转产转业安排。

七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（盖章）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年   月  日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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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报废拆解渔船档案资料清单

一、内陆捕捞渔民自愿减船转产申请表；

二、内陆捕捞渔民减船转产协议书；

三、渔业船舶渔业捕捞许可证、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、渔业船

舶登记证书原件（或渔业船舶三合一证书）及复印件；

四、渔船拆解照片（第 1 张为渔船上排后待拆前、第 2 张为

拆解一半左右、第 3 张为拆至只剩下龙骨时），所摄照片要求能

够反映拆解船总体面貌并在同一角度拍摄且三个阶段所拍摄的

渔船拆解影像资料中，需体现到场监督人员的正面影像；

五、渔船所有人的个人身份证明复印件；

六、《渔业船舶拆解、销毁或处理证明》或《渔业船舶灭失

证明》原件。

永嘉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4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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